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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2019 年 ，乌 兰 察 布
市化德县 13 处采矿权在
没有林草、土地手续的情
况下被招拍挂。这些矿
山企业平时疯狂开采，对
化德县草原生态破坏严
重，特别是官围子山和齐
心沟附近山体几乎被夷
为平地。督察期间，这些
企业被临时停产。

鄂尔多斯市鄂托克
旗乌兰镇德日索嘎查牧
区地下水超采严重，如：
在嘎查旅游专线 19 公里
处，嘉远生态公司打 7 口
350 米深井；在巴音乌索
嘎查，陈某某打了 10 眼
350 米 深 井 。 这 些 企 业
大面积种植苜蓿，使用灌
溉设施大量盗取地下水，
致周边牧民原 100 多米
机井抽不上水。

有人将鄂尔多斯市
乌审旗工业园区的废水
拉运至杭锦旗阿门其中
图村并排到村中污水井
内，污染地下水，导致村
民、牲畜饮水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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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经查，投诉人所反映的内容基本属实。
1. 投诉反映的“2019 年，乌兰察布市化德县 13 处采矿权在没有林草、土地手续的情况下被招拍挂”问题属实。举报反映的化

德县 13 处采矿权是为保障二连浩特-秦皇岛高速公路项目和白音查干-安业高速公路项目建设所需砂石料，按照自治区自然资
源厅对化德县矿产资源的调整批复意见，于 2019 年 1 月 30 日，经化德县人民政府挂牌出让的（其中 12 处普通建筑用安山岩矿和
1 处砂石矿）。按程序由 13 家矿业公司取得采矿权后，缴纳了出让收益金，递交了《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方案》等相关资料，并经自
然资源部审核配号后，于同年 11 月 20 日取得了《采矿许可证》（化德县自然资源局颁发）。（1. 化德县江鑫建筑石料加工有限公司
胡家村矿区普通建筑用安山岩矿，采许可证号：C1509002019117150148904，矿权人：化德县江鑫建筑石料加工有限公司，开采
矿种：建筑用安山岩，开采方式：露天开采，生产规模：15 万立方米，矿区面积：0.1043 平方公里，有效期限：2019.11.12-
2023.11.12；2. 化德县远腾矿业有限公司小公乌素矿区普通建筑用安山岩矿，采许可证号：C1509002019117150148907，矿权
人：化德县远腾矿业有限公司，开采矿种：建筑用安山岩，开采方式：露天开采，生产规模：6 万立方米/年，矿区面积：0.014 平方公
里 ，有 效 期 限 ：2019.11.12- 2024.11.12；3. 化 德 县 三 胜 石 料 有 限 公 司 三 胜 矿 区 普 通 建 筑 用 安 山 岩 矿 ，采 许 可 证 号 ：
C1509002019117150148905，矿权人：化德县三胜石料有限公司，开采矿种：建筑用安山岩，开采方式：露天开采，生产规模：8 万
立方米/年，矿区面积：0.0621 平方公里，有效期限：2019.11.12-2024.11.12；4. 化德县添顺碎石加工厂永德堂矿区普通建筑用安
山岩矿，采许可证号：C1509002019117150148914，矿权人：化德县添顺碎石加工厂，开采矿种：建筑用安山岩，开采方式：露天开
采，生产规模：15 万立方米/年，矿区面积：0.0812 平方公里，有效期限：2019.11.14-2024.11.14；5. 化德县鸿泰矿业有限公司官围
子北山矿区普通建筑用安山岩矿，采许可证号：C1509002019117150148903，矿权人：化德县鸿泰矿业有限公司，开采矿种：建筑
用安山岩，开采方式：露天开采，生产规模：6 万立方米/年，矿区面积：0.1186 平方公里，有效期限：2019.11.12-2025.11.12；6. 化德
县宏德商贸有限公司白音卜拉矿区普通建筑用安山岩矿，采许可证号：C1509002019117150148902，矿权人：化德县宏德商贸有
限公司，开采矿种：建筑用安山岩，开采方式：露天开采，生产规模：10 万立方米/年，矿区面积：0.1182 平方公里，有效期限：
2019.11.12- 2024.11.12；7. 化 德 县 伟 业 经 贸 有 限 公 司 海 流 图 矿 区 普 通 建 筑 用 安 山 岩 矿 ，采 许 可 证 号 ：
C1509002019117150148906，矿权人：化德县伟业经贸有限公司，开采矿种：建筑用安山岩，开采方式：露天开采，生产规模：8 万
立方米/年，矿区面积：0.0174 平方公里，有效期限：2019.11.12-2023.11.12；8. 内蒙古新盛矿业有限公司民富村矿区普通建筑用
安山岩矿，采许可证号：C1509002019117150148908，矿权人：内蒙古新盛矿业有限公司，开采矿种：建筑用安山岩，开采方式：露
天开采，生产规模：8 万立方米/年，矿区面积：0.0387 平方公里，有效期限：2019.11.12-2024.11.12；9.化德县诚信石料有限公司多
罗庆矿区普通建筑用安山岩矿，采许可证号：C1509002019117150148900，矿权人：化德县诚信石料有限公司，开采矿种：建筑用
安山岩，开采方式：露天开采，生产规模：6 万立方米/年，矿区面积：0.0505 平方公里，有效期限：2019.11.12-2024.11.12；10. 化德
县德华矿产品有限公司官围子矿区普通建筑用安山岩矿，采许可证号：C1509002019117150148893，矿权人：化德县德华矿产品
有限公司，开采矿种：建筑用安山岩，开采方式：露天开采，生产规模：6 万立方米/年，矿区面积：0.1610 平方公里，有效期限：
2019.11.11- 2025.11.11；11. 内 蒙 古 吉 鑫 矿 产 品 有 限 公 司 贲 红 村 矿 区 普 通 建 筑 用 砂 石 矿 ，采 许 可 证 号 ：
1509002019117150148848，矿权人：内蒙古吉鑫矿产品有限公司，开采矿种：建筑用砂，开采方式：露天开采，生产规模：6 万立方
米/年，矿区面积：0.0219 平方公里，有效期限：2019.11.6-2021.11.6；12. 察右后旗鹏飞石料经销公司齐心沟矿区普通建筑用安山
岩矿，采许可证号：C1509002019117150148951，矿权人：察右后旗鹏飞石料经销公司，开采矿种：建筑用安山岩，开采方式：露天
开采，生产规模：10 万立方米/年，矿区面积：0.0224 平方公里，有效期限：2019.11.20-2022.11.20；13.化德县恒鑫矿业有限公司崩
巴图矿区普通建筑用安山岩矿，采许可证号：C1509002019117150148901，矿权人：化德县恒鑫矿业有限公司，开采矿种：建筑用
安山岩，开采方式：露天开采，生产规模：6 万立方米/年，矿区面积：0.0365 平方公里，有效期限：2019.11.12-2024.11.12）。

经调查，上述 13 家矿山企业取得采矿证后，均在未办理草原林地征占用、土地审批手续的情况下，自 2020 年初进行开采作业
生产。2020 年 3 月 11 日，化德县林草局对 13 家未办理林草手续的矿山企业下发停工通知书，要求相关企业限期整改并办理林草
地征占用手续，目前已有 5 家矿山企业取得林草征占用手续，2 家正在办理审批中，6 家未办理（未上报申报材料）。13 家矿山企业
土地审批手续均未办理。2021 年 5 月 20 日，自治区破坏草原林地违规违法专项行动中，化德县人民政府对上述 13 家矿石企业采
取断电措施，强制停产整顿。目前，全部处于停产状态。

2. 投诉反映的“这些矿山企业平时疯狂开采，对化德县草原生态破坏严重，特别是官围子山和齐心沟附近山体几乎被夷为平
地”问题部分属实。经核实，上述 13 个矿山企业自 2020 年年初开始开采作业生产以来，均不同程度的造成了草原林地的破坏。
同时，监管部门在日常巡查中发现，部分矿山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存在未按照开发利用方案规定的层面进行开采，个别矿区废石堆
放凌乱，也未按照治理方案进行集中清理堆放等问题，造成各矿点不同程度的存在山体破坏的问题，特别是投诉人反映的齐心沟
和官围子山两个矿区，是在 2015 年 12 月因地质破坏环境等问题被统一关停整顿后，于 2019 年 3 月被重新调整挂牌出让的。

针对矿山企业存在的涉嫌非法占地问题，自 2021 年 9 月 10 日开始，化德县林草局先后将 13 家采矿公司涉嫌非法占用农用
地案件向公安部门进行移交，其中化德县公安局森林公安分局（化德县公安局生态环境食品药品犯罪侦察大队）受理 7 件，其余 6
家由乌兰察布市公安局受理查处。截至目前，4 件已由法院作出判处并分别处以罚金；4 件认定未达到立案标准，2022 年 4 月 15
日移交化德县自然资源综合执法局进行行政处罚处理，现正在办理中；3 件认定犯罪情节轻微，具有认罪认罚情节，不予起诉立
案，正在移送化德县进行行政处罚处理；2 件正在办理中。

针对部分矿山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存在未按照开发利用方案规定进行开采及未按照治理方案进行集中清理堆放造成山体破
坏的问题，化德县自然资源局分别于 2021 年 10 月 22 日、2022 年 2 月 28 日，先后两次委托内蒙古第四地质矿产勘查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对涉及 12 家普通建筑用安山岩矿企业开采现状进行调查测量（1 家砂石矿已于 2021 年 11 月 6 日采矿许可到期，已经闭
坑，正在按照闭坑方案恢复治理），目前正在做超层越界鉴定报告，下一步将根据专家评审后的超层越界鉴定报告，对涉及矿山企
业超层越界违法行为进行立案查处，对涉嫌犯罪的移交公安机关进行处罚。

3. 投诉反映的“督察期间，这些企业被临时停产”问题不属实。经化德县自然资源局核实，涉及的 12 家普通建筑用安山岩矿
矿山企业，自 2021 年 5 月 20 日，化德县政府下达了强制停产整顿通知至今，均未达到复工条件，全部处于停产状态（非投诉反映
的督察期间临时停产）。

1. 关于“鄂托克旗乌兰镇德日索嘎查牧区地下水超采严重，如：在嘎查旅游专线 19 公里处，嘉远生态公司打 7 口 350 米深井；
在巴音乌索嘎查，陈某某打了 10 眼 350 米深井。这些企业大面积种植苜蓿，使用灌溉设施大量盗取地下水”，该问题基本属实。

举报人反映的“巴音乌索嘎查”指阿尔巴斯苏木巴音乌素嘎查，“陈某某”为该嘎查牧民赵某某的丈夫，2014 年 9 月 26 日，巴
音乌素嘎查给本嘎查牧民赵某某发包草牧场 10851.04 亩。经现场打点测量，该户现种植免耕苜蓿 844 亩，为 2016 年旗农牧局实
施高产优质苜蓿示范建设（牧草基地）项目。现有机电井 11 眼，其中人畜饮水井 2 眼，灌溉机电井 9 眼，井深在 100-300 米之间，
于 2019 年全旗机电井普查时进行登记，但未安装计量设施。经调取该户 2017-2021 年全年用电量（电力系统仅存 2016 年 11 月
后的耗电记录），根据水泵用电量及当地水电折算系数，估算 9 眼灌溉机电井 2017-2021 年 5 年取水量分别为 31.78、22.08、
29.17、34.24、37.76 万立方米。经调阅 2019 年起执行的《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生产用水限额标准及水量核定办法（试行）》种植业
取用水限额标准，鄂托克旗用水限额为 324 立方米/亩，陈某某 844 亩苜蓿灌水量为 27.3 万立方米，陈某某在 2019、2020、2021 年
分别超农牧业生产用水限额标准取水 1.87、6.94、10.46 万立方米。

举报人反映的嘉远生态公司位于鄂托克旗乌兰镇旅游专线 20 公里德日苏嘎查，现有取水井 9 眼，其中：取得取水许可手续 4
眼，井深均为 300 米；未取得取水许可手续 5 眼，由原草牧场主建设的 2 眼井深度在 150 米到 160 米之间，由嘉远生态公司建设的
3 眼深度在 200 米到 260 米之间。2016 年 6 月，经旗发改局备案、旗农牧局审查同意该企业建设规模化养殖项目，项目占地面积
5200 亩，包含种养殖项目及饲料加工，其中免耕种草 1000 亩。经现场核查，该企业实际种植免耕苜蓿 1060 亩，使用上述取得取
水许可手续的 4 眼井进行灌溉，井群批复年用水量为 99429 立方米。经旗水利部门“以电折水”估算 4 眼取水井年取水量为 27.93
万立方米，存在超批复用水问题。另外未取得手续的 5 眼井用于 100 头牛、1620 只羊的人畜饮水和 550 亩柠条地的灌溉用水，存
在违规取水问题。

2.关于“致周边牧民原 100 多米机井抽不上水”的问题，该问题不属实。
嘉远生态公司周边三公里范围内共有农牧户 10 户，经逐户走访，农牧民水井成井时下泵深度在 80-120 米之间，现下泵深度

仍在 80-120 米之间，且均能正常取水。 陈某某草牧场周边三公里范围内共有农牧户 9 户，经逐户走访，农牧民水井下泵深度在
20-30 米之间，与成井时期下泵深度相同，均能正常取水，未发现“机井抽不上水”的问题。

1.关于“有人将鄂尔多斯市乌审旗工业园区的废水拉运至杭锦旗阿门其中图村并排到村中污水井内”问题。
经调查，位于中图村有中石化华北油气分公司东胜气田锦 66 区块布置的一口气田采出水回注井，名称为锦 90 井，该井于

2015 年 8 月完成了射孔、注水管柱、井口采油树、试压、试注水等施工作业，具备注水投产条件。2016 年 11 月 2 日，取得了原鄂尔
多斯市环境保护局《关于东胜气田 2015 年锦 66 井区天然气开发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鄂环评字〔2016〕128 号）；2019 年
9 月 29 日，进行了项目自主验收，并非群众所反映的村中污水井。

经走访中图村村干部及部分村民了解到，杭锦旗锡尼镇扎日格嘎查境内昊鑫瑞源科净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昊鑫公司”）
曾向中图村拉运并使用锦 90 井回注过反渗透产出水，但未发现有乌审旗工业园区的废水拉运到杭锦旗阿门其中图村现象。

昊鑫瑞源科净工程有限公司是内蒙古水发昊鑫环保有限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主要从事天然气开采产生的废弃泥浆、岩屑、
压裂返排液等废弃物的无害化处理和综合利用，根据环评批复要求该企业污水处理反渗透产出水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1996 中的一级排放限值和《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杂用水水质》（GB/T 18920-2020）中绿化水质标准后，用于车间配药、
洒水抑尘、井场回用和绿化灌溉。因储存池规模问题，仍有部分处理达标的产出水无法利用，因此该企业从 2020 年 7 月 9 日至
2021 年 10 月 3 日期间，向中图村拉运反渗透产出水。经调查，该企业先后将 14247.37 立方米反渗透产出水使用罐车拉运至位于
中图村的锦 90 井进行回注处理，根据企业提供的产出水季度检测报告，显示反渗透产出水水质符合《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1996 中的一级排放限值和《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杂用水水质》（GB/T 18920-2020）中绿化水质标准，同时也符合《气田
水回注方法》（SY/T 6596-2004）回注水控制指标要求。综上，该问题部分属实。

2.关于“污染地下水，导致村民、牲畜饮水困难”问题。
锦 90 回注井深 2670m，表层套管下入深度 304.44 米，油套管下入深度 3161.20 米。锦 90 回注井 300 米以上采用两层钢制套

管（壁厚分别为 8.94mm、7.72mm）和水泥层封隔地表饮用水层；全井采用一层钢制套管（壁厚 7.72mm）和水泥层封隔其他地层；
井内自 2873.5 米以下用水泥塞封固。2021 年 4 月 17 日中图村村民委员会委托第三方环境监测机构对回注井周边三家村民（杨
某平、王某亮、王某飞）的饮用水井进行取样检测，检测结果均符合《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中Ⅲ类标准限值。
2022 年 4 月 21 日杭锦旗生态环境分局委托第三方环境监测机构对锦 90 回注井的 3 个地下水观测井水质进行检测，检测结果符
合《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2017 中 III 类限值标准。杭锦旗疾控中心于 2022 年 4 月 21-22 日对中图村 9 处居民集中供水
点进行取样化验，经检测，9 处小型集中式供水点水样均符合《小型集中式供水和分散式供水部分水质指标及限值》要求。关于村
民、牲畜饮水困难问题，2022 年 4 月 21 日，锡尼镇政府会同杭锦旗水利局，组织工作人员到中图村走访常住户 108 户，居民均表示
不存在人畜饮水困难问题，并签字确认。

是否
属实

基本属实

部分属实

部分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1. 针对信访举报问题，化德县委政府立即制
定整改落实方案，从 4 月 22 日起，对全县停产的
13 家矿山企业集中开展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整治
工作。同时，聘请专家团队现场指导，直至达到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要求。到 5 月 10 日前，完成削
坡、回填、平整、露天台阶修整及废石清理等工
作；5 月 30 日前，进行依法有序规范整治；7 月 31
日前完成临时建筑拆除工作；8 月 31 日前完成治
理成效评估验收。

2. 自然资源部门已聘请内蒙古第四地质矿
产开发有限公司专家团队，按照《矿山地质环境
综合治理方案》标准要求，对矿山治理进行技术
指导，帮助解决有关问题，完成治理后组织专家
验收，从根本上改善矿山地质环境，恢复草原生
态。

3.化德县纪委监委已介入，对 13 家矿区是否
存在违纪违法行为的工作人员进行调查。

4. 林地手续方面，对已处罚到位但仍拒不办
理林草地征占用手续的 6 家矿山企业，将严格按
照相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对林草地面上违法违
规设施进行拆除并恢复种植条件。2 家正在办理
草原征占用审批手续的企业，预计 5 月底前可批
复办理。土地手续方面，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对
没有土地审批手续的均不得复工生产（目前各矿
山企业均处于停产状态），同时按照矿山地质环
境治理方案，进行恢复治理。

1. 乌兰镇综合行政执法局对嘉远生态公司
非法取水行为进行行政处罚，4 月 22 日下达《鄂
托克旗乌兰镇人民政府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乌政（水执）告〔2022〕19 号），对嘉远生态公司
非法取水行为顶格处以人民币 10 万元罚款。同
时由旗水利部门移交旗税务部门进行调查，对超
批复用水依法追缴水资源税；对未取得取水许可
手续的 5 眼水井已全部拆除水泵，封堵进口，依
法封停。

2. 鄂托克旗农牧和水务综合执法局对嘉远
生态公司水源井未安装计量设施行为进行行政
处罚，现已下达《鄂托克旗水利局行政处罚事先
告知书》（鄂水（水执）告〔2022〕9 号），限 2022 年
5 月 10 日前按规定安装计量设施，并对嘉远生态
公司水源井未安装计量设施行为处以人民币 2
万元罚款。

3. 综合考虑机电井单井控制灌溉面积和井
距、合法耕地等因素，对陈某某现有机电井进行
系统分析和测算，责令陈某某封堵机电井 3 眼。

4.针对陈某某 2019、2020、2021 年超农牧业
生产用水限额标准取水 1.87、6.94、10.46 万立方
米的行为，由旗水利部门移交旗税务部门依法追
缴水资源税。

5. 开展鄂托克旗农业灌溉及农牧民取水（地
下水）水资源论证区域评估，以嘎查为单元核定
农业灌溉及农牧民取用地下水量，对全旗机电井
纳入统一管理。

1. 杭锦旗生态环境分局依据《排污许可证条
例》有关规定，对昊鑫瑞源科净工程有限公司下
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鄂环杭责改字

〔2022〕10 号）、《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
（鄂环杭罚告字〔2022〕10 号），处行政处罚 10 万
元。内蒙古水发昊鑫环保有限公司免去分管安
全环保副总经理陈俊明职务。

2. 杭锦旗生态环境分局责令昊鑫瑞源科净
工程有限公司进一步加强管理，严格按照环评报
告及批复文件要求，继续做好废水处理设施的运
行维护，确保反渗透出水持续稳定达标，并积极
拓宽中水综合利用途径，严格按照排污许可证规
定的去向进行综合利用，不得随意排放。

3. 杭锦旗生态环境分局责令东胜气田采气
二厂加强对其下属企业的管理，严格落实各项污
染防治措施，确保气田采出水回注过程中不会对
周边环境造成污染。

是否
办结

阶段性办结

阶段性办结

已办结

责任人
被处理情况

无

无

东 胜 气 田 采
气二厂因锦 90 回
注 井 监 管 不 力 给
予 安 全 环 保 室 副
主 任 韩 宏 轩 警 告
处分。

关 于 昊 鑫 公
司 通 过 东 胜 气 田
采 气 二 厂 采 出 水
回 注 井 将 地 方 污
水 处 理 厂 处 理 达
标 废 水 回 注 地 下
行 为 ，杭 锦 旗 党
委、政府将相关线
索 移 交 中 石 化 纪
检监察组，调查处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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